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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所刊发咨询文件建议将有关首次公开招股及上市发行人的一般

豁免及原则编纳成规以及对《上市规则》作若干非主要修订 
 

2019年 8月 2日，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交所”) 发表了一份咨询文件，就建议将有关首次公开招股及上市

发行人的一般豁免及原则编纳成规以及对《上市规则》作若干非主要修订，征询市场意见。回应咨询文

件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7 日。  

 

 

 

 

 

 

 

 

 

背景资料  

新申请人和上市发行人会按本身情况不时向联交所申请豁免严格遵守部分《上市规则》条文。联交所每

次均按有关豁免申请所呈列的事实及情况评估应否给予豁免。多年来，联交所授出了为数不少的豁免，

当中包括多项经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证监会”) 同意认可的一般豁免。在合适的情况下，联交所

亦透过发布指引信及上市决策，让市场得知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获得豁免，以及该豁免一般须符合怎样的

条件。 

联交所不时检讨《上市规则》的条文及指引，令《上市规则》紧贴市场变化，与时并进。因此，联交所

全面检视了过去三年授出的一般豁免及授出超过一次的特定豁免，建议在相关的《上市规则》中将这些

豁免编纳成规。 

附录 I 总结了咨询文件中考虑的《上市规则》建议修订，有关的主要建议载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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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 

 
 

 联交所征求市场对以下建议的意见：(i) 将多项与首次公开招股及上市发行人相关而其批准基准

及条件在可见未来都不太可能有变或演化的一般豁免编纳成规；(ii) 将联交所曾超过一次豁免首

次公开招股及上市发行人严格遵守《上市规则》条文背后的原则及条件编纳成规；(iii)《上市规

则》的非主要修订；及(iv)《上市规则》的轻微修订建议。 

 回应咨询文件的截止日期为2019 年9 月27 日。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ugust-2019-Codification-of-General-Waivers/Consultation-Paper/cp201908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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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将一般豁免编纳成规 

联交所注意到，部分与首次公开招股及上市发行人相关的一般豁免，其批准的基准及条件预计在可见未

来都不太可能有变或演化。鉴于联交所不断寻求简化上市流程，咨询文件建议将这些一般豁免在《上市

规则》中编纳成规。 

联交所建议将下列一般豁免编纳成规： 

 年度业绩及报告的刊发及分发 (参阅下文 “将一般原则编纳成规 – 财务披露”) 

 有关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人发行红股或进行资本化发行的股东批准规定 

联交所建议将现行一般豁免编纳成规，允许中国内地发行人发行红股或进行资本化发行时可毋须遵

守在股东大会及有关类别股东大会上经股东批准的规定。 

 在联交所及内地交易所双重上市的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人的代价比率计算方法 

联交所建议将一般豁免带来的改动纳入《上市规则》，相关改动仅适用于有内资股在内地交易所上

市的中国内地发行人。对于内资股没有上市的中国内地发行人，该等未上市股份的市值仍将继续参

照有关交易前五个营业日 H 股的平均收市价计算，因为未上市的内资股并无其他市价可作参照。 

 在文件内注明股份代号 

联交所建议于《主板规则》第 13.51A 条加上一个新的附注，表明若上市发行人在财务报告的公司

或股东资料部分的显眼处注明股份代号，将视之为符合《上市规则》的要求。 

将一般原则编纳成规 

联交所找出多项其按类近的一般原则向首次公开招股及上市发行人授出超过一次的豁免。联交所建议将

这些一般原则纳入《上市规则》，令有关条文更加清晰，反映市场现时接纳的标准。 

联交所建议将与下列《上市规则》条文相关的一般原则编纳成规： 

财务披露 

 披露在业绩纪录期后所收购或将予收购的附属公司及业务的财务资料 

《主板规则》第 4.04(2) 及 4.04(4)条规定，新申请人上市文件的会计师报告中，必须包括在业绩纪

录期后所收购或将予收购的任何附属公司或业务的财务业绩及财务状况表。联交所建议将指引信

GL32-12第 4.12段载列的条件编纳成规，用于豁免遵守《主板规则》第 4.04(2)及 4.04(4)条的有关

规定。  

 海外经营银行业务的公司的财务资料披露 

联交所建议，将向在香港以外成立并主要受等同于金管局的监管机构规管的海外经营银行业务的申

请人授出豁免严格遵守银行业披露指引的豁免编纳成规，而豁免的条件是新申请人能向联交所证明

有关海外监管机构对新申请人有充分监管，并且其上市文件中已作出充分披露，让潜在投资者作出

充分知情的投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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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财政年度的起计日或结算日 

《主板规则》第 8.21(1)条旨在防止新申请人 (i) 于建议上市日前的最近一个完整财政年度内，更改

财政年度的起计日或结算日；或 (ii) 于盈利预测期 (如有) 或本财政年度 (两者中以较长的时期为准) 

内，更改财政年度的起计日或结算日。联交所建议将上市决策 LD50-2载列的内容编纳成规，用于

豁免遵守《主板规则》第 8.21(1)条的有关规定。 

 中期业绩及报告的刊发及分发 

联交所建议 (i) 在新申请人符合年度业绩及报告豁免条件的前提下，将《主板规则》第 13.46 及

13.49(1)条的一般豁免编纳成规1；(ii) 将类似豁免纳入《主板规则》第 13.48(1)条及《GEM 规则》

第 18.66 及 18.79 条有关分发及刊发各财政年度首三个月及九个月的季度报告及初步业绩的规定; 

(iii) 将中期业绩豁免与年度业绩及报告豁免条件统一；及 (iv) 废除《主板规则》第 10 项应用指引，

并将有关指引纳入相关《主板规则》规定。 

购置 

 航空公司购置飞机 

联交所建议在《主板规则》第 14.58(4)条新增附注，列明凡交易涉及主要从事营运航空公司的上市

发行人于日常业务中向飞机制造商购置飞机，而有关合约载有禁止披露飞机实际代价的保密限制，

联交所可豁免遵守有关披露代价总值的规定 (但须于购置公告及/或交易通函，以及在下一份中期报

告及年报中作出额外披露)。 

奬励计划 

 上市发行人附属公司分拆作独立上市时的购股权计划限制 

联交所建议修订《主板规则》第 17.03(3)条的附注 1，容许上市发行人按分拆公司于分拆上市当日

的已发行股数厘定分拆公司2的计划限制3。 

 在联交所及内地交易所双重上市的发行人如何厘定其购股权计划的行使价 

联交所建议新增《主板规则》第 19A.39C 条，列明只要符合若干条件，在联交所及内地交易所双重

上市的发行人便可豁免遵守行使价规定，令他们可按其于内地交易所上市的股份的市价厘定行使

价。 

其他 

 公司秘书的经验及资格 

联交所建议，将联交所可在考虑下列事项后豁免发行人公司秘书资格要求的做法(即发行人可委任在

资格或经验方面不符合《主板规则》第 3.28 条规定的公司秘书)在《上市规则》中编纳成规：(i) 发

行人的主营业务是否主要在香港以外地方经营；(ii) 董事认为有关人士适合担任发行人公司秘书的原

因；及 (iii) 拟委任的公司秘书会否有合资格人士协助不超过三年。  

  

                                                             
1  条件详情载于咨询文件第三章第 54段 

2  上市发行人分拆附属公司 

3  《主板规则》第 17.03(3)条附注 1 规定，可于计划的所有购股权予以行使时发行的股份总数合计不得超过于计划批准日已发行股份

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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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银行或保险业务的主板发行人的上市文件及交易通函中的营运资金声明 

联交所建议修订《主板规则》，豁免经营银行业务的公司或保险公司的上市发行人在上市文件及交

易通函中载有营运资金声明，但须另作适当的披露。联交所亦建议修订《主板规则》第 8.21A(2)条

的豁免条件，只适用于经营银行业务的公司或保险公司的上市申请人。 

《上市规则》的非主要修订 

联交所提出多项有关对《上市规则》作非主要修订的建议，令《上市规则》条文更清晰，及将多项现时

在指引信或上市决策中提供的行政指引编纳成规。 

《上市规则》的轻微修订 

联交所建议对《上市规则》作多项轻微修订，以令《上市规则》条文更清晰、修正文书错误及／或更新

过时的引述，并不涉及政策问题。 

 

 
 

如贵方对本期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以下资本市场合伙人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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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 咨询文件中的《上市规则》建议修订摘要 

 

 建议编纳成规的事项 相关上市规则 

一般豁免编纳成规 

年度业绩及报告的刊发及分发 13.46 和 13.49(1) 

有关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人发行红股或资本化发行的所

需的股东批准规定 

19A.38 

在联交所及内地交易所双重上市的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

人的代价比率的计算方法 

19A.38A 

在文件内注明股份代号 13.51A 

一般原则编纳成规 

披露在业绩纪录期后所收购或将予收购的附属公司及业务的

财务资料 

4.04(2) 和4.04(4) 

海外经营银行业务的公司的财务资料披露 4.10 

更改财政年度的起计日或结算日 8.21 

中期业绩及报告的刊发及分发 13.48(1) 和13.49(6) 

航空公司购置飞机 14.58(4) 

上市发行人附属公司分拆作独立上市时的购股权计划限制 17.03(3) 

在联交所及内地交易所双重上市的发行人如何厘定其购股权

计划的行使价 

17.03(9) 和19A.39C 

公司秘书的经验及资格 3.28 

从事银行或保险业务的主板发行人的上市文件及交易通函中

的营运资金声明 

8.21A(2)、11.09A 

和14.66(10) 

《上市规则》的 

非主要修订建议 

下述情况下重新递交上市申请的文件要求：(i) 递交原上市申

请日期起计超过六个月后；或 (ii) 保荐人有变 

9.10A(1) 和 9.10B 

透过介绍方式上市的首次上市费 附录8第1(4)段 

授予股份期权的限制 17.05 

预审首次公开招股的文件及公告以及事后审阅已刊发有关稳

定价格的公告 

2.07C(1)(a)、12.05 

和12.09 

台风信号及暴雨警告的有关安排 《主板规则》的 

新应用指引 

与上市申请一并提交的申请版本及其后提交的上市文件拟稿

中的会计师报告、备考财务资料及盈利预测的所需确认 

9.11 

申请版本及其后上市文件拟稿内的专家意见的所需确认 9.11 

《上市规则》的 

轻微修订 

修订《上市规则》中文版，解决中英文本不一致的问题，并

修正文书错误 

不适用 

废除过时的过渡安排 不适用 

寻求上市的证券必须有充分的市场需求 不适用 

《GEM 规则》对上市发行人的文件要求变更生效后的相应修

订 

不适用 

 


